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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大同市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DTS/TC 0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麦斯达夫标准化服务（山西）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翟寅升、李风、张曼、王雪妮、贾晶、韩丁、郑波、王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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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经营主体接待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文旅经营主体接待服务的基本要求、人员要求、服务内容、服务质量、环境卫生、安

全管理、评价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文旅经营主体的接待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971 导游服务规范

GB/T 22458 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

GB 24724 非公路旅游观光车安全使用规范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T 41648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文旅经营主体

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或参与文化和旅游产品与服务提供，满足消费者文化体验和旅游需求的企业或

个体。

4 基本要求

应取得满足设立经营场所的资质。

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经营。

应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低碳节能、绿色环保、制止餐饮浪费、垃圾分类，塑料污染治理等相关

要求。

应坚持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弘扬优秀文化，发挥文化传播窗口作用。

应有服务规范、管理规范和操作程序等规章制度，并适时更新。

应有完善的培训体系，制定各岗位工作要求，培训专业技能。

应对服务或产品实行明码标价，标价内容真实明确、字迹清晰、标示醒目。价格变动时应及时调

整。

应在食品安全、反对浪费、营养健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方面开展宣传行动，营造绿色消费环

境的氛围，引导消费者养成健康、节约的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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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企业经营理念，基于教育、培训、技能和经验，明确各岗位员工的能力要求，确保岗位人

员能够胜任本职工作。

应制定并实施在岗人员的继续教育计划，确保其持续满足岗位任职要求。如有调岗人员，需经过

新岗位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方能上岗。

5 人员要求

应遵守职业道德和规章制度。

应遵守服务规范，执行操作程序。

对客服务应礼貌、亲切、热情、友好。

应经过岗前培训，具有相应的业务知识和技能。

工作期间应着工装、佩戴工牌，仪容仪表端庄、大方、整洁。

服务过程中表情自然、亲切，提倡微笑服务，使用规范服务用语。

应具备常设性的接待人员，提供问询、团队接待和接受游客投诉等服务。

应关注游客需求，重视游客体验及感受。应为残障人士提供必要的服务。

6 服务内容

餐饮服务

6.1.1 餐桌、餐椅、餐车等硬件设施应完好、稳固。

6.1.2 应在张贴、摆放或通过相应的大屏幕宣传反浪费标识和信息。

6.1.3 应根据游客日程安排确定游客用餐时间，提前做好开餐准备。

6.1.4 应根据游客数量和提前商议好的用餐标准准备餐具和餐食。

6.1.5 食材应选用未过保质期的食材，餐品上桌时应温度适宜，适合使用。

6.1.6 应在醒目位置张贴或摆放价格、餐品等基本信息。

6.1.7 食物台应根据餐品的种类摆放，食品和饮品均应用正确的指示牌标明。

6.1.8 应及时提供、补齐不同规格的餐具。餐具、酒具等器皿应完好、无破损。

6.1.9 应及时关注游客的用餐情况，游客离开后及时清理桌面。

6.1.10 对包含在旅游协议内的用餐安排应提前告知游客，核算消费。

6.1.11 对于现场餐后结账的用餐服务应做到账单清晰，计算准确。

6.1.12 应尽量提供多种结算方式：现金、刷卡、移动支付等。

6.1.13 对于餐食自理的游客，应提前做好结算、退费等工作。

住宿服务

6.2.1 应提供停车场、泊车服务等。

6.2.2 应制定完善的入住、退房、告知等服务规范。

6.2.3 应提供各式床位，包括标准大床房、标准双床房、商务大床房、公务大床房、公务套房、商务

套房、行政套房以及亲子房、家庭房、连通房、残障房等，提供加床服务，满足不同需求的旅游者。

6.2.4 民宿应符合 GB/T 41648 的规定。

6.2.5 应配备合格、完善、运行情况良好且安全、环保、节能的服务设施。

6.2.6 客房内应配备基本生活设施以及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等必要硬件设施。

6.2.7 应制定入住、退房、告知服务流程规范以及针对特殊人群的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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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应配备经过培训具有合格服务技能的服务人员。

出行服务

6.3.1 应配备接受过业务培训，具有合格岗位技能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服务人员。

6.3.2 应根据客流量、服务质量、节假日等情况制定合理的预案。

6.3.3 应建立智能化信息服务系统来统一车辆调度、人员流动等。

6.3.4 车辆的安全使用应符合 GB 24724 的规定。

6.3.5 应定期对车辆进行保养维护和修理并保持车辆内外的干净整洁。

6.3.6 车辆驾驶员应为具有驾驶资质且具有相关车辆驾驶经验的人员。

6.3.7 服务总体要求应符合 GB/T 22458 的规定。

6.3.8 服务人员应具有相应的业务素质，熟知相关法律法规及交通地理知识等。

6.3.9 应张贴、放置清晰易懂的信息索引和线路图说明车站、街区等位置。

游览服务

6.4.1 应配备完善且全流程的人员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售检票、讲解、卫生保洁、咨询等。

6.4.2 应设置完善的服务设施，包括但不限于：

a) 停车场；

b) 售检票设施；

c) 安检设施；

d) 交通游览设施；

e) 标识指引。

6.4.3 应制定一系列游览、应急方案来应对不同游客密度和突发情况。

6.4.4 导游服务应符合 GB/T 15971 的规定。

购物服务

6.5.1 购物场所应根据客流量具有一定的面积。

6.5.2 应根据不同货物进行分类，设置合理功能分区。

6.5.3 应对购物场所进行明显标识。

6.5.4 购物场所应配备停车场以及交通标志等设施。

6.5.5 应在场所内设置醒目的引导标识。

6.5.6 应提供合理数量的公共卫生间、垃圾桶、公共电话等必要服务设施。

6.5.7 应设置残疾人无障碍通道。

娱乐服务

6.6.1 娱乐场所配备的所有设施、设备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设施包括但不限于：

a) 接待设施；

b) 信息服务设施；

c) 公共设施；

d) 安全设施；

e) 专项娱乐设施。

6.6.2 应制定相应的制度要求来规范娱乐设施的使用。

6.6.3 应定时对娱乐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排查危险隐患。

6.6.4 每个岗位应配备经过培训且具有专业素养的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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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服务质量

餐饮服务

7.1.1 员工应遵守服务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

7.1.2 应为特殊人群提供相应服务。

7.1.3 应提供高效服务，减少等待时间，提升用餐效率。

7.1.4 餐厅内外环境、餐具、桌椅、洗手间应定期进行消毒处理。

7.1.5 宜通过装饰、音乐、活动等方式营造独特的文化氛围。

住宿服务

7.2.1 办理入住手续和退房手续应方便快捷、准确无误，宜提供限时服务。

7.2.2 应按时补充客房各种消耗用品，提供高效的服务。

7.2.3 应保持客房温度适宜、清洁卫生、采光通风良好，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

7.2.4 宜在经营范围许可内，根据客人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

出行服务

7.3.1 应利用信息系统等先进手段确保信息获取的便捷性，提升出行服务质量。

7.3.2 宜在合适的前提下满足不同旅客的差异化需求，提供定制化出行方案。

7.3.3 应确保交通工具正常运行，服务设施完善。

7.3.4 应提供无障碍设施，满足特殊游客需求。

游览服务

7.4.1 应保持景区环境卫生优良，提供整洁的出行环境。

7.4.2 应确保游乐设施安全可靠，种类丰富且具创新性，满足多样需求。

7.4.3 应健全安全管理与应急预案，定期检查设施。

7.4.4 导游应专业知识丰富，服务态度热情，具备良好的沟通与协调能力。

购物服务

7.5.1 应确保所售商品符合质量标准。

7.5.2 服务人员应态度友好、热情，能够耐心解答顾客疑问。

7.5.3 应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包括退换货政策、产品维修等。

7.5.4 宜根据顾客的需求和偏好，提供个性化的购物建议和推荐。

娱乐服务

7.6.1 应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娱乐服务，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

7.6.2 应及时做好娱乐设施的清洁、维护，提供安全、舒适的娱乐环境。

7.6.3 应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对突发情况做出及时响应。

7.6.4 应制定娱乐安全措施，保证游客娱乐安全。

8 环境卫生

经营场所内应设立卫生管理部门且配备专门的卫生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场所内的卫生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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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根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规范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

应根据经营特点制定卫生操作规程，并对环境打扫、卫生设施设备运行等内容规定明确程序。

应在醒目位置张贴或摆放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合格证明宜随身携带或在场所内集中保管。

9 安全管理

餐饮

9.1.1 应对每批食材进行抽检，确保食品安全。

9.1.2 应及时对餐厅环境进行打扫清洁，防止食品污染。

9.1.3 应定期检查和维护厨房设备，确保正常运行。

住宿

9.2.1 应建立客人信息管理档案制度，保护客人个人隐私信息不泄露。

9.2.2 应对客房内配备的各类电器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及时排除故障。

9.2.3 应及时检查住宿场所内的消防设施状态是否完好。

9.2.4 应制定各类突发事件和紧急事件的应急预案。

出行

9.3.1 驾驶员应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范操作，按规定车速行驶，保持安全车距。

9.3.2 应制定观光车安全使用管理制度，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不应携带易燃易爆以及危险品的人员上车；

b) 对于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乘坐观光车，应由监护人陪同确保安全；

c) 应制定紧急预案，在观光车发生事故时及时疏散游客。

9.3.3 应定期举行安全法规、规章制度、安全操作教育和培训。

游览

9.4.1 应设置安全管理部门，建立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安全监控制度，确保游客人身、财产安全。

9.4.2 应安排值班人员轮班巡逻。

9.4.3 应在危险地段设置明显警示标志，防护设施良好并有专人负责。

9.4.4 应当在景区内设置安全疏散通道。

9.4.5 对景区内特种设备（如索道、缆车等）定期维护检修，确保机电设备完好。

9.4.6 应设置一定数量的医疗室并配备相应资质的急救人员。

购物

9.5.1 应建立安全、检查、紧急事故预演制度，明确各岗位的安全职责。

9.5.2 应定期开展针对购物场所的安全培训和安全教育活动。

9.5.3 应设置足够的安全通道，设计合理畅通且张贴醒目的标识。

9.5.4 应保证消防、救护、监控等设备完好有效。

娱乐

9.6.1 应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组织落实各项安全措施，进行安全检查监督和培训。

9.6.2 应配备安全保卫人员，负责安全巡查，维护场所内的游玩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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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应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并符合 GB/T 40248 的规定。

9.6.4 应建立设施设备的使用、管理和维护制度，属于特种设备的进一步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10 评价改进

经营主体应建立服务评价管理机制，制定质量管理目标。

可根据不同的评价目标和指标，从服务、质量、环境、安全等方面评价，设计评价指标体系。

应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及时处理投诉和咨询，定期收集来自内外部的评价信息并加以分析。

建立游客满意度调查制度，采取问卷调查等形式开展游客满意度调查。

应及时分析服务质量评价结果，制定整改措施，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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